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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前次股东会未通过议案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

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议案前次股东会未获通过的情况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2日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经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未获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审议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094,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937%；反对 2,073,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942%；

弃权 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20%。

二、议案内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及其理由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十四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会

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及《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必要性及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必要性



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并审议了《关于再次提请股东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由于军工行业特性，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

日常经营所必须的交易行为，具有必要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

方的技术与专业化优势，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现有生产设施、服务能力的充

分利用，使生产、服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使用，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

愿的商业原则，交易定价符合市场规则及行业有关规定。董事会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再次提请股东会审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

反对和 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聂小铭、徐东升、肖治垣、孙绍山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6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再次提请股东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再次提请股东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聂小铭、徐

东升、肖治垣、孙绍山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

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5日


